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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公佈

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
由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起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已經更改為「香港皇后
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1902室」。

承董事會命
亨亞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周博裕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

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利芳烈先生、周博裕博士及
陳信泉先生，一名為非執行董事林兆榮博士太平紳士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
分別為湯金榮先生、何文楷先生及黃潤權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